
 

110學年度科技教育推動總體計畫（子計畫 1、子計畫 2及子計畫 3地方政府）第一期經費【核撥表】 

國教署核定函文號：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0年 8月 20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100087109A號函及 110年 10月 12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100119282號函。 

經常門經費撥付函：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0年 11月 9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100144748號函。 

本案執行期程自 110 年 8 月 1 日起至 111 年 7 月 31 日止，經費支用應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科技領域

課程作業要點」及「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覈實執行。 

1. 收款收據抬頭為「花蓮縣政府」。 

2. 會計子目代號為「CG0194」。 

3. 收款收據事由：110 學年度科技教育推動總體計畫（子計畫 1 科技中心）第一期經常門經費 

4. 收款收據備註：110 年○○月○○日府教課字第○○○○○○○○○○號函（本府函請學校掣據文號）。 

 

 

中央補助 90% 

縣配自籌 10% 
核定申請經費 

經費第一期款  

(撥付 30%) 
備註 

單位名稱 計畫類型 人事費 業務費 
經常門 

總計 
人事費 業務費 

經常門 

補助總計 

第一期經費 

請掣據１張收款收據 

經常門經費金額如下 

花崗國中 子計畫 1   680,295  1,319,705  2,000,000     204,088     395,912     600,000  金額 600,000  

光復國中 子計畫 1   625,865  1,374,135  2,000,000     187,759     412,241     600,000  金額 600,000  

玉里國中 子計畫 1   664,463  1,335,537  2,000,000     199,338     400,662     600,000  金額 600,000  

小計  1,970,623   4,029,377   6,000,000     591,185   1,208,815   1,800,000  1,800,000  

 

 

 

 



 

110學年度科技教育推動總體計畫（子計畫 1、子計畫 2及子計畫 3地方政府）第二期經費【核撥表】 

國教署核定函文號：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0年 8月 20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100087109A號函及 110年 10月 12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100119282號函。 

第二期經費撥付函：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年 2月 23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110015528號函。 

本案執行期程自 110 年 8 月 1 日起至 111 年 7 月 31 日止，經費支用應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科技領域

課程作業要點」及「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覈實執行。 

1. 收款收據抬頭為「花蓮縣政府」。 

2. 會計子目代號為「CG0194」。 

3. 收款收據事由： 110 學年度科技教育推動總體計畫（子計畫 1 科技中心）第二期經常門經費 

4. 收款收據備註：111 年○○月○○日府教課字第○○○○○○○○○○號函（本府函請學校掣據文號）。 

 

 

中央補助 90% 

縣配自籌 10% 
核定申請經費 

經費第二期款  

(撥付 70%) 
備註 

單位名稱 計畫類型 人事費 業務費 
經常門 

總計 
人事費 業務費 

經常門 

補助總計 

第二期經費 

請掣據１張收款收據 

經常門經費金額如下 

花崗國中 子計畫 1   680,295  1,319,705  2,000,000     476,207     923,793   1,400,000  
金額 

1,400,000 
 

光復國中 子計畫 1   625,865  1,374,135  2,000,000     438,106     961,894   1,400,000  
金額 

1,400,000 
 

玉里國中 子計畫 1   664,463  1,335,537  2,000,000     465,125     934,875   1,400,000  
金額 

1,400,000 
資本門經費 

列於次頁 

小計  1,970,623   4,029,377   6,000,000   1,379,438   2,820,562   4,200,000  1,800,000  

 

 

 

 



 

110學年度科技教育推動總體計畫（子計畫 1、子計畫 2及子計畫 3地方政府）第二期經費【核撥表】 

國教署核定函文號：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0年 8月 20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100087109A號函及 110年 10月 12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100119282號函。 

第二期經費撥付函：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年 2月 23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110015528號函。 

本案執行期程自 110 年 8 月 1 日起至 111 年 7 月 31 日止，經費支用應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科技領域

課程作業要點」及「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覈實執行。 

1. 收款收據抬頭為「花蓮縣政府」。 

2. 會計子目代號為「CG0194」。 

3. 收款收據事由：110 學年度科技教育推動總體計畫（子計畫 1 科技中心）第二期資本門經費 

4. 收款收據備註：111 年○○月○○日府教課字第○○○○○○○○○○號函（本府函請學校掣據文號）。 

 

 

中央補助 90% 

縣配自籌 10% 
核定申請經費 

經費第二期款  

(撥付 70%) 
備註 

單位名稱 計畫類型 
設備及投資 

(資本門) 

資本門 

總計 

設備及投資 

(資本門) 

資本門 

補助總計 

第二期經費 

請掣據１張收款收據 

資本門經費金額如下 

玉里國中 子計畫 1 992,888 992,888  695,022    695,022  金額 695,022  

小計 992,888  992,888  695,022  695,022  695,022  

 

 

 

 

 

 

 

 

 

 



 

 

子計畫一 110學年度結報表的核定函日期文號： 

 

【花崗、光復】 

第一期款：花蓮縣政府 110年 11月 29日府教課字第 1100243194A號函 

第二期款：花蓮縣政府 111年 3月 31日府教課字第 1110067646A號函 

 

【玉里】 

第一期款：花蓮縣政府 110年 11月 29日府教課字第 1100243194A號函 

第一期款資本門：花蓮縣政府 111年 1月 5日府教課字第 1110003033號函 

第二期款：花蓮縣政府 111年 3月 31日府教課字第 1110067646A號函 


